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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孙秋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瑞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延凌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788,468,714.04 20,452,342,010.71 1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47,949,890.17 3,864,897,101.87 2.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806,297.90 -2,767,655,700.9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206,216,985.30 4,290,882,748.40 -2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1,172,109.02 288,791,945.18 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5,204,334.12 287,268,263.53 6.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4 8.33

增加 -0.69�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6.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4.90 -7,544.5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60,555.01 -7,928.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31,292.79 -3,151,452.63

所得税影响额 -1,457,860.54 -1,040,132.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4,154.99 174,833.54

合计 3,686,857.33 -4,032,225.1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828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全称） 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 837,372,929 46.07 0

质

押

377,372,929

国有

法人

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164,546,121 9.05 0

质

押

123,409,59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133,670,000 7.35 0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

任公司?

120,440,000 6.63 0

质

押

96,300,00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1,527,100 2.2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275,179 1.67 0 无 0

国有

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0.61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 837,372,929 人民币普通股 837,372,929

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64,546,121 人民币普通股 164,546,121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133,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670,000

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120,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44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1,527,1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27,1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275,179 人民币普通股 30,275,17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关系，公司未知以上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425,645.35 290,523.13 135,122.22 46.51

销售回款及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收

到现金所致

应收账款 10,784.08 37,240.50 -26,456.43 -71.04 收回应收客户房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7,178.61 4,922.60 112,256.01 2,280.42 其他应收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9,995.15 20,982.02 29,013.13 138.28 根据销售收款预缴各项税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8,627.81 8,732.59 49,895.22 571.37 新增对外股权投资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62,857.72 41,731.13 21,126.60 50.63 本期新增持有型物业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8.04 1,862.59 -1,814.55 -97.42 本期支付应付未付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22,862.96 40,402.53 -17,539.56 -43.41 本期缴纳各项税金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3,911.64 1,649.89 2,261.75 137.09 计提应付未付借款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 50.00 -50.00 -100.00 本期支付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应付债券 287,621.18 - 287,621.18 100.00 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财务费用 -633.95 428.84 -1,062.80 -247.83 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656.42 656.42 不适用 本期没有发生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79 -2.58 1.78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较上年同期减

少

投资收益 1,692.27 991.25 701.01 70.72 本期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881.39 269.47 611.93 227.09 本期营业外支出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580.63 -276,765.57 295,346.20 不适用

本期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86.06 -8,854.37 7,368.31 不适用

投资相关活动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8,963.76 204,046.02 -75,082.25 -36.80

本期发行公司债券及偿还借款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经2015年5月25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

案》等系列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债券期限为三年。债券利率为固

定利率。公司已于2015年9月18日完成上述非公开债发行工作，债券票面利率为5.73%；公司经2015年8月

12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系列议案，同意以公

司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总股本1,817,661,006股为基数， 按照每10股配售不超过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配售股份，配股总数量不超过545,298,301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 本次配股申请正在中

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

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及时履行

应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下一步计划

与股改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北京市华远

集团有限公

司

华远集团将严格遵守

不竞争承诺，并将未来

可能获得的房地产业

的重要商业机会全部

提供给重组后的本公

司，以确保公司全体股

东利益

2008年8月

28日，长期

否 是

与股改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北京市华远

集团有限公

司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适时提议启动本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

2008年8月

28日，长期

否 否

华远集团作为国

有独资企业，启

动股权激励计划

需要履行相应的

国有资产管理程

序，公司正在积

极进行相关审核

程序的履行准备

与沟通

华远集团将

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

定，在2015年

12月31日前

提议启动华

远地产股权

激励计划

与股改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北京华远浩

利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在36个月限售期满后，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的上市交易和转让将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的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上市交

易和转让方式执行

2008年8月

28日，长期

否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北京市华远

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华远

浩利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远

国际旅游有

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2008年8月

28日，长期

否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北京市华远

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华远

浩利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远

国际旅游有

限公司

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

2008年8月

28日，长期

否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北京市华远

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华远

浩利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远

国际旅游有

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五分

开” ，确保上市公司人

员独立、资产独立、业

务独立、财务独立、机

构独立；不违反“证监

发[2005]120号文”及

“证监发[2003]56号

文”

2008年8月

28日，长期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秋艳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600743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5-072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日前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浩利” ）通知，华远

浩利原于2015年6月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流通股123,409,590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华远

浩利已办理完毕该123,409,590股股权的解押手续。

华远浩利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64,546,1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5%。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743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5-071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06亿元，同比下降25.28%，实现净利润3.01亿元，同比增长

4.29%；公司实现开复工面积258.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6%，其中竣工53.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4.2%；完

成销售签约额33.13亿元，同比增长12.3%；销售签约面积27.1万平方米。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置业” ）与菱华天津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菱华天津” ）于2015年8月签订协议，由华远置业受让菱华天津持有的阳菱光辉（天津）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菱光辉” ）和菱华阳光（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华阳

光” ）各49%股权。在本报告期后，2015年10月9日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华远置业与北

京瑞菱阳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菱阳光” ）签订协议，受让瑞菱阳光持有的阳菱光辉和菱华

阳光余下各51%股权。收购完成后华远置业持有阳菱光辉和菱华阳光100%股权。阳菱光辉和菱华阳光持

有位于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津沽路以北，洪泥河以东的五宗土地的权益，总土地使用权面积约22.29万平

方米，总规划建筑面积约70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51.88万平方米，规划性质主要为住宅、商业

等。通过收购上述两个项目公司，本公司将房地产开发业务拓展至新的城市—天津市，迈出京津双城战略

布局的重要一步。

截至三季度末，公司持有待开发及已开发房产储备总面积共约213.3万平方米，其中，拟发展作销售

的房产面积约191.2万平方米，拟发展作出租经营用房产面积约22.1万平方米。

至三季度末， 公司按业态分类的销售情况明细如下表，2015年前三季度完成销售签约面积27.1万平

方米，销售均价约12,216元/平方米：

项目

2015年1-9月

销售面积

(平方米)

2015年1-9月

签约额

(万元)

各业态销售均价

(元/平方米)

合计 271167 331255 12216

普通商品住宅 152803 174755 11437

保障房 51881 74522 14364

商业 24671 52387 21234

办公 7983 18997 23797

仓储 7839 715 912

车位 25990 9879 3801

注：普通商品住宅位于北京、西安等地，保障房（含自住型商品房）全部位于北京。

报告期内按区域划分的销售及结算情况如下表：

项目

区域

位置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2015年1-9月

销售面积

(平方米)

至2015-9-30

累计销售面积

(平方米)

2015年1-9月

结算面积

(平方米)

至2015-9-30

累计结算面积

(平方米)

华北地区 北京 128.8 136,442.11 1,113,696.11 130,123.76 499,147.76

华东地区 青岛 8.7 3,074.00 69,968.00 10,287.00 76,835.00

华中地区 长沙 72.3 15,932.75 305,001.75 14,592.44 266,540.44

西北地区 西安 211.6 115,719.03 1,312,800.03 99,129.41 1,106,465.41

合计 421.4 271,167.89 2,801,465.89 254,132.61 1,948,988.61

注：统计口径为2015年1-9月公司在建及在售项目。

报告期内各项目开发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平方米

开复工面积 新开工 竣工

合计 258.8 95.5 53.2

北京铭悦园项目 1.3 1.3

北京铭悦好天地项目 14.2 9.9

北京澜悦项目 4.6 4.6

北京和墅项目 18.8 2

北京华中心项目（原北京门头沟项目） 30.3 25

北京西红门项目 16.4 16.4

西安海蓝城三期项目 20.9

西安海蓝城四期项目 12.6

西安海蓝城二期西区项目 6.6

西安海蓝城五期项目 31.1 31.1

西安海蓝城六期项目 24.2 21

西安锦悦一期项目（原西安锦悦项目） 17 17

长沙华中心三期项目 28.5 14

长沙华中心四期项目 22.4 6.4

长沙华中心五期项目 9.9

其中，按地区和业态划分的开复工和竣工情况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所在地区 合计 限价房

经济 自住 普通商

品住宅

商业 写字楼 酒店 仓储 车库 其他

开复工合计 258.8 8.1 4.8 10.6 108.9 46.5 16.0 6.9 1.2 34.0 21.8

其中：北京 85.6 8.1 4.8 10.6 16.1 30.6 2.1 0.0 0.0 3.8 9.5

西安 112.4 0.0 0.0 0.0 78.4 4.4 0.0 0.0 1.2 21.9 6.5

长沙 60.8 0.0 0.0 0.0 14.4 11.5 13.9 6.9 0.0 8.3 5.8

竣工合计 53.2 5.4 0.0 0.0 14.2 14.3 2.0 0.0 0.6 12.2 4.5

其中：北京 15.8 5.4 0.0 0.0 2.7 4.8 2.0 0.0 0.0 0.9 0.0

西安 17 0.0 0.0 0.0 11.5 0.5 0.0 0.0 0.2 3.7 1.1

长沙 20.4 0.0 0.0 0.0 0.0 9.0 0.0 0.0 0.4 7.6 3.4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用于出租的主要房产面积共计约5.35万平方米，出租率为93.29%，1～9月

完成租金收入3592.35万元，每平方米每月（不含车位）的平均基本租金约74.63元。 其中，5年以上长期租

约收入3504.73万元，占总租金收入的97.56%。

期限

出租面积（平方

米）

租金收入（万

元）

平均租金

(元/平方米·月)

出租率

长期租约(5年以上) 52500.40 3504.73 74.17 93.22%

中期租约(3～5年) 0 0 ——— ———

短期租约(3年以内) 984.00 87.62 98.94 97.49%

合计 53484.40 3592.35 74.63 93.29%

注：1.长期租约和中期租约均为商业，短期租约为少量住宅散房。

2.公司出租物业主要位于北京市，长沙、西安有少量商业物业。

3.不含公司代理出租物业的租赁面积及收入。

4.原中期租约为青岛好天地商业项目，已转让。

5.本季度北京好天地项目商业增加出租面积及收入。

6.西安海蓝城项目根据实测报告修订出租面积。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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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十次董事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并决定将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对外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窦志康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及聘任张全亮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窦志康先生因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窦志康先生的

辞职申请，同时同意聘任张全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对窦志康先生为公司多年来勤勉敬业的忠诚服务表示衷心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附件：

张全亮简历

张全亮，男，1971年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工程与科学专业硕士。 1995年至1999年北京市华远

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任职，2000年至2005年任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并购部副总经理；

2006年至2007年任兴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2008年至2010年任民生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并购部董事总经理；2010年至2015年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监；2015年7月至

今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形式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其中董事孙伊萍女士由董事柴琇女士

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1.3� 公司负责人柴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丽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丹丹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664,249,571.62 1,661,842,219.13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13,769,086.83 1,359,931,800.23 -3.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8,511,981.44 267,067,987.24 -33.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86,907,478.71 715,200,943.68 -5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3,690,810.67 142,062,296.84 -13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590,073.20 138,011,595.32 -133.76

加权 平 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3.27 9.35 -1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6 -13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6 -130.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8,046.10 -696,604.1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283,924.91 3,530,564.3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0 802,084.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2,392.89 248,282.96

所得税影响额 -334,567.93 -971,081.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43.50 -13,983.38

合计 1,001,760.27 2,899,262.5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0,63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柴琇 72,000,000 18.03 0 质押 72,000,000 境内自然人

亓瑛 51,629,107 12.9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沂源县东里镇集体

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28,996,422 7.26 0 质押 21,438,588 其他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

公司

13,358,211 3.35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沂源华为投资有限

公司

9,930,326 2.4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董方军 6,214,711 1.56 0 无 境内自然人

董方国 6,040,991 1.51 0 质押 4,378,300 境内自然人

齐银山 4,329,121 1.0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宝兴

业行业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864,303 0.97 0 未知 未知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兴云国海智

融赢2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3,291,849 0.82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柴琇 7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0

亓瑛 51,629,107 人民币普通股 51,629,107

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

中心

28,996,422 人民币普通股 28,996,422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司 13,358,211 人民币普通股 13,358,211

沂源华为投资有限公司 9,930,326 人民币普通股 9,930,326

董方军 6,214,711 人民币普通股 6,214,711

董方国 6,040,991 人民币普通股 6,040,991

齐银山 4,329,121 人民币普通股 4,329,12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宝兴业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864,303 人民币普通股 3,864,303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云国

海智融赢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291,849 人民币普通股 3,291,8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齐银山先生与亓瑛女士系夫妻关系，董方军先生与董方国先生系兄弟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为事业法人（集体资产）。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说明：

（1）货币资金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74.51%，主要原因是：应收票据到期托收所致所致。

（2）衍生金融资产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淄博华联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购入理财产品所致。

（3）其他应收款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460.60%，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沂源县源成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借款1458万元所致。

（4）存货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减少51.68%，主要原因是：存货数量减少，并提取减值准备所

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26.31%%，主要原因是:�增加对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投资所致。

（6）工程物资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61.68%，主要原因是：购买各类专项工程设备增加所

致。

（7）长期待摊费用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进行下沟矿区深部勘探产

生费用所致。

（8）递延所得税资产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83.6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

为负，所得税递延增加。

（9）其他非流动资产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83.04%，主要原因是：在建工程余额增加。

（10）短期借款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400.00%，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淄博华联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进行抵押贷款所致。

（11）应付票据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45.05%，主要原因是：承兑结算方式供应商增加所

致。

（12）应付账款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增加36.33%，主要原因是：因客户回款周期延长，供应商

结算周期延长所致。

（13）预收款项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减少55.59%，主要原因是：预付账款客户采购减少所致。

（14）应付职工薪酬2015年9月30日比年初余额减少37.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发放职工2014

年度奖金。

利润表变动情况说明：

（1）营业收入：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9.8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铁精粉的销

售价格较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35.8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减少了铁精粉的加工

量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62.2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导致

营业税金减少所致。

（4）财务费用：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68.0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平均余额减少，影

响财务费用下降。

（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12.3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销售产品铁

精粉价格大幅下滑，存货提取减值准备所致。

（6）投资收益：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09.2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分红所致。

（7）营业利润：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29.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铁精粉的销

售价格大幅下滑、产量降低，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所致。

（8）营业外支出：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726.8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

加，且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小所致。

（9）利润总额：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27.3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铁精粉的销

售价格大幅下滑、产量降低，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所致。

（10）所得税费用：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19.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亏损，前期所得

税汇缴冲回所致。

（11）净利润：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30.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铁精粉的销

售价格大幅下滑、产量降低，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488.5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汇率变

动，导致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1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30.98%，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铁精粉的销售价格大幅下滑、产量降低，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所致。

（14）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30.4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

司主要产品铁精粉的销售价格大幅下滑、产量降低，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88,556,005.81元，其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铁精粉的产量和销量均有所下降，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和流出均减少，但

流入减少量更多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88,167,535.10元，其主要原因是：支

付股利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5年8月14日，公司与吉林省广泽乳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吉林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山东

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省广泽乳业投资有限公司、 吉林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重组框架协

议》。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上的《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8）。

2、2015年8月26日，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及沂源华旺

投资有限公司与柴琇女士签署了《关于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共计7,2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转让给柴琇女士。2015年9月15日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柴琇女士

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转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44）、《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53）。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内容 目前履行情况

柴 琇

关于受让股份12个月内不转让的承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2014�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人承诺通过以现金方

式收购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汇泉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和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司的华联矿业72,000,

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华联矿业总股本的18.03%），自交割

之日起12个月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交所相关规定执行。

按规定履行

齐银山及其原一致行动人（齐银

山、山东银山投资有限公司、沂源

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

心、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方国、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

司）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根据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齐银

山及其原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已将全部铁矿石开

采、生产相关的资产和业务注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齐银山及其原一致行动人未再控制任何铁矿石开采、生产

业务相关企业， 亦不会利用仍控制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司

进行任何形式的竞争； 其所实际控制的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

直接或间接从事铁矿石开采、生产、销售等与上市公司形成竞

争的业务。

按规定履行

齐银山及其原一致行动人（齐银

山、山东银山投资有限公司、沂源

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

心、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方国、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

司）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齐银山及其原一致行动人不会利

用拥有的上市股东权利或实际控制能力操纵、 指使上市公司

或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上市公司以不公平

的条件与其控制的公司或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

交易。 齐银山及其原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公司或其直接或其间

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均将遵循平等、

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上市公司的

合法权益，并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 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

务。

按规定履行

齐银山及其原一致行动人（齐银

山、山东银山投资有限公司、沂源

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

心、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方国、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

司）

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

作，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齐银山及其原一致行动人承诺保证

上市公司做到资产独立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业务独立。

按规定履行

齐银山及其原一致行动人（齐银

山、山东银山投资有限公司、沂源

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

心、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方国、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

司）

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现金分红及重组完成后在审议现金分

红事项的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的承诺： 大成股份在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完成后，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中的现金分红政策，

保证利润分配的确定性，并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相关的

规定， 明确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齐银山及其原一

致行动人承诺在大成股份就上述内容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大

会上投赞成票。

按规定履行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因行业整体市场形势急剧恶化，公司主要产品铁精粉的销售价格大幅下滑：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净利

润-4321万元，预计第四季度行业经济形势难以出现大幅好转。 因此，预计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承诺方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柴琇

日期 201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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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董事会无董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本次董事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8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

9人，其中董事孙伊萍女士由董事柴琇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柴琇女士主持，公司监

事列席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具体内容已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上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76）。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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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及通讯方式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相关事项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8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柴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64）。

近日，公司收到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柴琇女士。

二、关于变更公司通讯方式的相关事项

公司通讯方式变更为：

（一）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4388号广泽大厦

（二）邮政编码：130062

（三）公司投资者服务热线：0431-89577701

（四）公司投资者服务邮箱：gz600882@vip.163.com

特此公告。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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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科技” ）及北京市广泽乳品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技” ）。

投资金额：以现金出资8,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科技；以现金出资1,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

司北京科技。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加速战略转型，尽快开拓奶酪业务，公司决定以现金出资8,000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吉林科技；

现金出资1,000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科技。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10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子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宜。 此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本次投资设立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无其他交易对手方。

三、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吉林科技的基本情况

1、名称：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柴琇

4、经营范围：乳制品销售；乳制品及高端乳品研发；液态奶及奶酪的进出口贸易；利用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投资咨询。 （二）北京科技的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市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柴琇

4、经营范围：乳制品销售；乳制品及高端乳品研发；液态奶及奶酪的进出口贸易；利用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投资咨询。 四、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科技与北京科技，有助于公司

加速战略转型，尽快开拓奶酪业务，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

力。

五、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科技与北京科技，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子公司设立后，可能面临运营、市场

等方面的经营风险。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监督管理，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

六、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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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

本次监事会无监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本次监事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8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松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山东华联

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具体内容已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上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76）。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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